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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推还是羁绊:宅基地财产性收益对
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

钱　龙1,周　宁2,章　莉2

(１．南京财经大学　粮食和物资学院,江苏 南京２１０００３;

２．南京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江苏 南京２１００２３)

摘　要　化解“半城镇化”和推进新型城镇化需要实现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发达地区在

推进“人口城镇化”方面走在全国前列.以江苏省为例,通过２０１９年在江苏省１３个地市开

展的调查,基于２１２９份问卷探讨了宅基地财产性收益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研究发

现:农民工留城定居意愿强烈,但户口迁入意愿不高.宅基地财产性收益现值越高,越有助

于农民工选择留城和将户口迁入城市;宅基地预期补偿性收益越高,农民工留城意愿和户口

迁入意愿越低,表明宅基地财产性收益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不可忽视.此外,宅基地财

产性收益对不同代际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有差异化影响.研究结论意味着可变现的宅基地财

产性收益会助推农民工融入城市,而预期宅基地被征用时能获得补偿会成为农民工融入城

市的羁绊.提出为有效推进新型城镇化,在宅基地“三权分置”的政策背景下,一方面应逐步

放开宅基地使用权流转限制和鼓励农房交易,让农民工带着财产进城;另一方面需加快出台

宅基地有偿退出政策,防止宅基地问题悬而不决迟滞中国城镇化进程.
关键词　宅基地;财产性收益;城市融入;农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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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监测调查结果,２０１９年全国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已达２．９亿,占全国总人

口的五分之一① .然而,受限于城乡二元体制的藩篱,大多数农民工及其家庭没有完全融入城市,成
为 “候鸟式”“两栖型”的边缘群体.有部分学者将其称为“半城镇化”或者“虚城镇化”[１Ｇ２],并指出这

种状态下的城镇化是不稳定的,还会带来诸多负面效应,比如产业结构升级缓慢[３]、土地资源低效利

用[４],内需潜力无法激发、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等社会问题[５],等等.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本质是实现

人的城镇化,其核心在于实现农民工的城市融入[６].唯有实现农民工城市融入和真正市民化才能够

消除上述不利影响,并为中国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奠定良好基础.正是意识到上述问题,进入２１
世纪以来,尤其是最近１０年,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并将有序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视为

国家层面的重大战略.２０１４年发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２０１４－２０２０)»提出,到２０２０年要实现１
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２０１６年国务院又专门出台«推动１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再次

对提升人口城镇化率,尤其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做出了具体部署.然而,要实现农民工的城市融入,
就不得不考虑农民工的农村退出问题,即农民工进城后如何处置老家资源和资产,尤其是农民工家庭

最为宝贵财产的宅基地和农房.长期以来,宅基地主要承担着居住保障功能,财产性价值并不高.然

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宅基地制度的变革,作为沉睡资产的宅基地的财产性功能日益凸显.因

此,有必要分析宅基地财产性权益如何影响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宅基地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也

有很强的政策含义,２０１１年以来,中央层面陆续出台多项政策,不再要求农户以放弃农村土地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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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实现城镇落户.如２０１１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发的«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明
确规定:“农民工落户城镇,是否放弃宅基地和承包的耕地、林地、草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本人的意

愿,不得强制或变相强制收回.”２０１４年,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要求不

得以退出宅基地使用权等三权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２０１６年国务院下发的«关于实施农业转移

人口市民化若干财政政策的通知»,也做了类似表述.特别是最近几年来“三块地”的改革和宅基地

“三权分置”的推进,让进城农民工处置宅基地的选项更加多元化,可以保留老家宅基地,也可以主动

放弃,在一些地区可以进行有偿退出,甚至是隐性的交易.就推拉理论看来,农民工融入城市取决于

城市融入的成本和收益,如果选择融入城市,会损害农户的宅基地权益,那么很可能不利于农民工选

择融入城市.相反,如果合理的处置宅基地能够得到一部分利益补偿,从而增强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能

力,则可能有效促进其城市融入.因此,本文试图验证:宅基地财产性收益助推了农民工融入城市还

是成为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羁绊?

　　一、文献综述

　　进入２１世纪,尤其是“十三五”以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逐渐成为国家重大战略.

２０１６年２月,习近平总书记对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加快推进以人为核心的

人口城镇化.在最近刚刚召开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再次明确了这一点,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作为“十四五”规划的重要内容之一.
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关键是要顺利推进关键群体,即亿万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唯有“候鸟

型”的农民工逐渐在城市安居乐业,成为新市民,中国的人口城镇化才能破局.通过文献梳理,本文发

现,学界关于农民工群体城市融入的学术成果十分丰富.一些研究聚焦城市融入的内涵,融入维度的

定性讨论以及实证层面融入程度测算[７Ｇ８].依据对社会融入内涵界定的差异,构建了相应的指标体

系,代表性研究可以区分为“三维度说”[９Ｇ１０]、“四维度说”[１１]和“五维度说”[１２Ｇ１３].尽管学者们对社会

融入的理解存在差异,但普遍认同城市融入包含经济、社会、文化、心理等多个层面[１４].还有一些研

究关心哪些关键因素会影响到农民工城市融入[１５Ｇ１６],发掘可能的促进或阻碍机制[１７],进而提出可能

的公共政策应对.较多的文献主张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１８Ｇ１９]、职业特 征 和 工 作 环

境[２０]、心理因素[２１]、家庭成员因素[２２];新农合[２３]、住房福利、社会保险等政策性因素[２０],语言和

文化等软约束,均可能会影响到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此外,还有一些成果关注不同特征群体的

城市融入意愿或能力的分化[２４],典型的如代际分化[２５]、城市规模差异[２６]、区域分化[２７],并提出

了差异化的推进路径.
已有文献对农民工城市融入进行了详尽和丰富的讨论,这为本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就选题领

域而言,本文属于第二类研究;视角选择方面,不同于以往文献,本文主要关注农村宅基地财产性收益

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之所以如此是基于下述考虑:首先,实现农民工城市融入需要实现城乡统

筹,然而既有文献多关注城市维度因素带来的影响,对农村维度因素的重视相对不足.其次,尽管已

有少数文献开始关注农村土地对农民工城市融入可能的影响[２８Ｇ２９],但多关注土地制度带来的影

响[３０Ｇ３１],对土地(尤其是宅基地)财产性权益带来的影响很少涉及.第三,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静态

的“人宅合一”转变为动态的“人宅分离”,农村宅基地保障性功能逐渐下降,其财产性属性愈发重

要[３２Ｇ３３].因此,探索宅基地财产性收益如何影响农民工城市融入,有助于揭示宅基地在农民工市民化

进程中发挥何种作用.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拟基于江苏省１３个地市的较大规模调查,从宅基地财产性收益视角分析农

民工的城市融入.值得一提的是,本文将宅基地财产性收益区分为收益现值和预期收益,首次实证分

析了这两类收益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此外,考虑到不同代际农民工的分化显著,本文还探索了

宅基地财产性收益对不同代际农民工的影响是否有所差异,以期拓展已有研究.

７１第１期　　　　　　　钱　龙 等:助推还是羁绊:宅基地财产性收益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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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调研区域和样本信息

　　１．调研区域

为调查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情况,课题组以江苏省为例,开展了一次较大规模调查.样本选择方

面,根据PPS抽样原则,依据江苏省２０１８年各市外来就业人口数以及常住人口分布,在苏南５市(南
京市、无锡市、常州市、苏州市、镇江市)、苏中３市(南通市、扬州市、泰州市)和苏北５市(宿迁市、徐州

市、淮安市、盐城市、连云港市),一共１３个市进行了农民工调研,本次调查农民工问卷２６５８份.剔除

关键信息缺失的样本,经过整理,最终获得有效样本２１２９份.

２．样本信息

表１　样本基本信息

特征 分类 占比/％

性别
男 ６０．３９
女 ３９．６１

年龄

４０岁以下 ６２．７９
４０岁及以上 ３７．２１

文化程度

文盲、半文盲 ０．９４
小学 ７．９６
初中 ４０．５８

高中或中专 ２８．９１
大专及以上 ２１．６１

健康情况

较差 ０．７６
一般 ６．７６
较好 ９２．４８

方言掌握

听不懂也不会用 ２２．７７
听懂但不会用 ３０．６５
听懂且会用 ４６．５８

工作类型
雇主 １８．７９
雇员 ８１．２１

每月工资水平
大于等于均值 ３０．５３

小于均值 ６９．４７

城镇购房
是 ４２．３５
否 ５７．６５

农民工户籍地
江苏省内 ５９．２５
江苏省外 ４０．７５

此次调查的有效样本中(如表１),男性占比约六

成,女性占比约四成.从代际分布来看,４０岁以上的老

一代农民工占比为３７．２１％,４０岁以下的新生代农民工

占比６２．７９％.就文化程度来看,初中学历占比最高,达
到了４０．５８％,其次是高中或中专学历,占比为２８．９１％.
值得注意的是大专及以上占比也达到五分之一,说明在

江苏省务工的农民工整体文化水平较高.就健康情况

而言,大多数农民工表示自己的身体较好,比例高达

９２．４８％.方言作为一种技能,能够帮助农民工拓展本地

社会网络和增强社会认同感[３４Ｇ３５],统计显示,有２２．７７％
的农民工听不懂也不会用务工城市方言,表示能听懂但

不会用的农民工占比３０．６５％,听懂并会用的农民工占

比高达４６．５８％,表明方言掌握得到农民工重视.就工

作类 型 而 言,在 城 市 创 业 成 为 雇 主 的 农 民 工 占 比

１８．７９％,超过八成农民工仍然是给人打工的雇员.就

个体 每 月 收 入 水 平 而 言,样 本 农 民 工 平 均 工 资 为

５６４８．６５５元/月,但群体内部差异较大,其中接近七成农

民工的收入低于平均数.安居才能乐业,就购房情况而

言,高达４２．３５％的农民工表示已经实现在城镇购房(包
括老家城镇、务工城镇或其他城市),说明在江苏这类发

达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普遍重视购房置业.对农民工户

籍地的统计发现,接近六成属于省内务工,这与国务院

发布的«２０１９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的发现相类似,表明省内流动渐成为主流.

　　三、农民工宅基地持有与财产性收益情况

　　１．农民工宅基地持有情况

表２　农民工老家的宅基地块数

宅基地块数 占比/％
１ ９２．６１
２ ５．８３
３ １．０４
４ ０．２８
≥５ ０．２６

我国现行宅基地制度诞生于新中国成立之后,是历

史、国情、土地政策等诸多因素共同营造下形成的特殊

制度安排,并最终形成了“公地私宅、房地分离、一户一

宅、无偿取得、长期使用、规定面积、限制流转”的制度框

架[３３].统计显示(表２),绝大部分农民工家庭只拥有１
块宅基地,占比高达９２．６１％;拥有２块及以上宅基地的

农民工占比较低,合计不超过８．００％.这一方面说明广大农民工家庭居住需求完全有保障,实现了

“居者有其屋”,另一方面也说明“一户多宅”现象没有那么严重.

８１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总１５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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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农民工老家宅基地面积

宅基地占地面积/平方米 占比/％
[０,１００] ２４．０９
(１００,２００] ３４．３４
(２００,３００] １５．２７
(３００,５００] ９．９１
５００以上 １６．３９

　　就宅基地占地面积而言(表３),统计分析发现,农
民工宅基地面积普遍较大,接近４成受访农民工的老家

宅基地占地面积超过２００平方米.由于人地禀赋差异,
中国各省对农村居民宅基地面积的规定不一致.以江

苏为例,«江苏省土地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城市

郊区和人均耕地在１/１５公顷以下的县,每户宅基地不

得超过１３５平方米;人均耕地在１/１５公顷以上的县,每户宅基地不得超过２００平方米①.鉴于被调查

农民工有６成是江苏省内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江苏省农村宅基地面积超过法律限制标准是较普

遍现象.

２．宅基地财产性收益现值

中国农村呈现房地分离的产权分割状态,其中,农村住房归属农民私人所有,土地则属于集体所

有,农户仅享有资格权和使用权.受限于法律,目前农村住房只能在集体内部进行有限范围内流转,
随着农村人口大量外出务工,农宅空置现象愈发突出,空心村占比逐年提升.只有在发达地区、城镇

郊区的少数农村,农村住房以小产权房或私下交易的形式流入市场,但这一情形下,交易双方的权利

得不到法律保护[３３].实际上,对于大多数农民工而言,如果老家宅基地不发生政府征收,宅基地财产

属性只能体现在住房本身上,即房屋的价值有多大,市场容量的有限性让农宅市场价值被严重低

估[３２],且很难变现②.
表４　宅基地财产性收益现值

老家自有住房的市场价值/万元 占比/％
[０,２０] ６１．５８
(２０,５０] ２２．７８
大于５０ １５．６４

此次调查询问了农民工,“在农房可交易的前提下,
请您估计自家农房的市场价值”.统计结果如表４,农
民工主观估计的老家农房的市场价值偏低,估价超过

２０万的占比不足４成.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

２０１８年中国新建商品住宅的平均销售价格为８４６１元/
平方米③,按照９０平方米计算,一套城镇住房的价值超过７６万,这远高于农民工对自家农房的市场

估值.
表５　宅基地预期补偿性收益

宅基地补偿款/(元/平方米) 占比/％
说不清 ９．２１
０ ３９．３５
(０,１０００] ２３．１８
(１０００,２０００] １１．４７
(２０００,５０００] １１．６１
大于５０００ ５．１７

３．宅基地未来财产性补偿收益

宅基地及其农房是农民工家庭最有价值的财产,多
数研究发现,大多数农民工不愿意无偿放弃老家宅基

地.这其中虽然有留恋故乡的情感性因素存在,但更多

的是经济性动机[３２].老家农宅空置成本较低,而且一

旦出现老家宅基地被征收的情形,农民工还能因此得到

一笔补偿性收益.随着中国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和城市

区域面积的扩大,越来越多的农村土地被征收转变为城镇土地,基于这种预期,很多农民工为避免潜

在的补偿款损失,选择保留农村户口而不愿意彻底融入城市[２７Ｇ２８].
此次调查请农民工预估了老家宅基地和农房被政府征用时能够获得多少补偿性收益,统计显示

(表５),农民工对老家宅基地被征所能获得的补偿款预判差异很大,尽管仍有相当比例的农民工不看

好自家宅基地的价值,但更多农民工的宅基地财产权意识开始觉醒.

　　四、宅基地财产性收益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

　　１．农民工的城市融入

新型城镇化的本质是人的城镇化,有效提升中国城镇化水平关键是促进农民工城市融入.而实

９１第１期　　　　　　　钱　龙 等:助推还是羁绊:宅基地财产性收益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

①

②

③

数据来源于http://www．jsrd．gov．cn/zyfb/sjfg/２００９０１/t２００９０１０９_３８８７３．shtml．
当前的小产权房之所以价格更低,也是因为交易的价值只能体现房屋价值,而土地的价值不能体现.
数据来源于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２０１８１０/t２０１８１０１９_１６２８８４９．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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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农民工城市融入需要两个必备的前提,一是农民工自己有融入的意愿;二是农民工有融入城市的能

力[２３].鉴于城市融入意愿是基础和前提,因此本文重点关注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意愿.借鉴已有文

献,本文从留城意愿和户口迁移意愿两个层面来测度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意愿.一是农民工是否愿意

长期定居在务工城市[１４],这是从常住人口城镇化视角选取的指标.二是农民工是否愿意将户口迁入

务工地城市,这是从户籍人口城镇化视角选择的指标[１３].
统计显示,农民工留城意愿强烈,高达８５．３％的农民工愿意长期留在务工城市.但农民工将户口

迁移到务工地城市的意愿较低,只有４２．６６％的农民工表示愿意迁入,暂时没想好是否迁入和明确表

示不迁入的分别占比２７．０２％和３０．３３％.即多数农民工愿意成为城镇常住人口,但是在户籍上成为

城镇居民的意愿不高,这与诸多调查保持一致[８].

２．变量设定

(１)核心解释变量.宅基地财产性收益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现有研究多使用宅基地面积来衡

量这一变量[２８],但为了更加准确地测度这一变量,本文采取另外的测度方式.宅基地财产性收益包

括现值收益和未来收益两大类,相比面积这种间接的指标,市场价值(估计)更能体现财产性收益的本

质.对于宅基地财产性收益现值,考虑到农村宅基地的交易仍然受限,只能间接地采纳农民工主观预

估的市场价值,即在可交易的前提下,农民工认为老家农房市场价值有多少.此外,宅基地预期财产

性收益通常体现为宅基地和农房被政府征用时给予的补偿款,因此可通过询问农民工“当您家农房和

宅基地被征时,您主观预期能获得多少补偿款”,来获得这一核心解释变量.
(２)控制变量.已有研究表明,影响农民工城市融入因素是多维的.本文引入个体、家庭和区域

三个维度的多个变量.其中个体层面包括个体的性别[１６]、年龄、文化程度、健康情况、方言掌握[３４]和

工作类型[２０]六个控制变量.是否融入城市还取决于家庭对成本和收益的比较、老家吸引力以及家庭

人口特征、城镇购房情况[２９],因此引入家庭每月总收入、家庭每月总支出[３５]、老家工资水平、家庭人

口规模、城镇购房五个控制变量.务工城市特征也不能忽视[３６],江苏省内不同区域城市发展有较大

差异,苏南、苏中和苏北的经济水平呈现梯度配置,因此引入是否苏南城市和是否苏中城市两个虚拟

变量来控制区域层面特征,详见表６.
表６　变量设置与描述性分析

变量 变量定义 平均值 标准差

留城意愿 是否愿意留在务工城市:是＝１;否＝０ ０．８５３ ０．３５４
户口迁移意愿 将户口迁移至务工城市:不迁移＝０;没想好＝１;迁移＝２ １．１０３ ０．８４８
宅基地财产性收益现值 农民工估计的老家农房市场价值(万元,取对数) ２．０１３ １．６９０
宅基地预期财产性收益 农民工预期老家农房和宅基地被征时能获得的补偿总额(万元,取对数) ６．６４８ ６．２３０
性别 男＝１;女＝０ ０．６０４ ０．４８９
年龄 ２０１９－出生年 ３６．８４６ ９．４９５
文化程度 文盲或半文盲＝１;小学及以下＝２;初中＝３;高中或中专＝４;大专及以上＝５ ３．６２３ ０．９４０
健康情况 较差＝１;一般＝２;较好＝３ ２．９１７ ０．３０２
方言掌握 听不懂也不会说＝０;听懂但不会说＝１;听懂且会说＝２ １．２３８ ０．７９８
工作类型 雇主＝１;雇员＝０ ０．１８８ ０．３９１
家庭每月总收入 家庭每月总收入水平(元,取对数) ８．４８８ ０．４９５
家庭每月总支出 家庭每月各类生活支出费用(元,取对数) ８．３４７ ０．５８６
老家工资水平 从事您当前工作,在老家的平均工资(元,取对数) ８．０１３ ０．６９２
家庭人口规模 家庭成员数 ３．９６６ １．３１１
城镇购房 您家是否实现在城镇购房:是＝１;否＝０ ０．４２３ ０．４９４
是否苏南城市 是＝１;否＝０ ０．５０７ ０．５００
是否苏中城市 是＝１;否＝０ ０．１５３ ０．３６０

　　３．计量结果与分析

鉴于农民工留城意愿是二值虚拟变量,因此选择二元prob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而户口迁移意

愿是一个有序排列变量,因此选用 Oprob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拟合结果显示(表７),宅基地财产性

收益现值分别在１％和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上正向影响农民工留城意愿和户口迁移意愿,这意味着农

０２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总１５１期)



华
中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
社
会
科
学
版
︶
创
刊
四
十
周
年
特
别
策
划

户家庭宅基地的财产性收益现值越高,越会激励农民工留在务工城市,并提升农民工户口迁移意愿.
与此同时,宅基地预期财产性收益分别在５％和１％的显著性水平上负向影响农民工的留城意愿和户

口迁移意愿.也就是说,当农民工预期宅基地被征用能够带来更多收益时,农民工留在务工城市的意

愿会下降,将户口迁入务工城市的可能性也越低.上述发现意味着,宅基地附属的两类财产性收益对

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呈现异质性.收益现值越高,越有利于农民工城市融入;预期收益越高,越不

利于农民工城市融入.对此的解释是,在宅基地可交易的前提下,如果当期能够获得一笔不菲的财产

性收益,农民工不仅能够实现农村退出,而且能够增强城市融入的能力[３７Ｇ３８],从而激励农民工斩断与

农村的联系,助推其融入城市.而未来的财产性收益带来的影响正好相反,当农民工意识到失去宅基

地的代价越大时,宅基地就会成为一种羁绊.此时放弃宅基地预期财产性收益就是城市融入的潜在

成本,导致农民工不太倾向留在城市,迁移户口的意愿也更低.当前,农民工获得宅基地财产性收益

现值仍然十分困难,预期的宅基地财产性收益则构成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潜在退出成本,在“退不出、
带不走、难交易”的现状下,大多数农民工只能理性地选择兼业化和城乡两栖[２２].

表７　宅基地财产性权益与农民工城市融入:基准回归

变量 留城意愿 户口迁移意愿

宅基地财产性收益现值 ０．０８１∗∗∗(０．０３０) ０．０８１∗∗∗(０．０３１) ０．０４０∗(０．０２１) ０．０４１∗(０．０２１)

宅基地预期财产性收益 －０．０１９∗∗(０．００８) －０．０２０∗∗∗(０．００８) －０．０１０∗(０．００５) －０．０１１∗(０．００５)

性别 －０．３１２∗∗∗(０．０９０) －０．２９４∗∗∗(０．０９０) －０．０９２(０．０６５) －０．０８７(０．０６６)

年龄 ０．００８(０．００５) ０．００７(０．００５) －０．００２(０．００４) －０．００３(０．００４)

教育程度 ０．０４５(０．０５２) ０．０５２(０．０５２) ０．０１８(０．０３８) ０．１５４(０．０３９)

健康情况 ０．１０４(０．１３７) ０．１１２(０．１３７) －０．１４７(０．１０５) －０．１５２(０．１０６)

方言掌握 ０．２５３∗∗∗(０．０６５) ０．２３７∗∗∗(０．０６８) ０．１９８∗∗∗(０．０４９) ０．１９２∗∗∗(０．０５０)

工作类型 ０．２７１∗∗(０．１１９) ０．３０７∗∗(０．１２２) －０．０２１(０．０８２) －０．０１６(０．０８３)

家庭每月总收入 ０．０３８(０．１０９) ０．０１１(０．１１０) ０．１１１(０．０７５) ０．１０９(０．０７６)

家庭每月总支出 －０．１９６∗∗(０．０８７) ０．２００∗∗(０．０８７) －０．０１８(０．０６６) ０．０２０(０．０７６)

老家工资水平 －０．０６９(０．０５２) ０．０６８(０．０５２) －０．１１１∗∗(０．０４５) ０．１１０∗∗(０．０４５)

家庭人口规模 ０．０７８∗∗(０．０３３) ０．０７６∗∗(０．０３３) ０．０５１∗∗(０．０２４) ０．０５０∗∗(０．０２４)

是否在城镇购房 ０．２３９∗∗(０．０９９) ０．２３８∗∗(０．１００) －０．０９２(０．０７０) －０．０９８(０．０７０)

是否苏南 ０．０３２(０．１２９) ０．０５２(０．１３１) －０．１８８∗∗(０．０９４) －０．１７７∗(０．０９５)

是否苏中 －０．２１２(０．１３８) －０．２０３(０．１３９) －０．２２１(０．１０４) －０．２１４∗∗(０．１０４)

是否江苏户籍 ——— ０．０６５(０．０９８) ——— ０．０４８(０．０７２)

常数 －２．８２７∗∗∗(１．０６３) －２．６７５∗∗(１．０６９)

切点一 －０．６７８(０．７６８) －０．６６１(０．７７１)

切点二 ０．０９４(０．７６８) ０．１０７(０．７７１)

LRchi２ １０６．２７∗∗∗ １０７．３５∗∗∗ ８２．４５∗∗∗ ８３．２５∗∗∗

PseudoR２ ０．０８２ ０．０８３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７

观测值 １４６２ １４５８ １４３９ １４３５

　注:∗∗∗ 、∗∗ 和∗ 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差,后表同.

　　近些年来,在“三个一亿人”战略的指引下,推进农民工就近城镇化成为实现人口城镇化的重中之

重.２０１９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农民工规模继续扩大,省内流动继续增加,省内就业农民工占

外出农民工的５６．９％,所占比重比上年提高０．９％①.此次针对江苏的调查与全国层面的发现基本一

致,也证实省内流动已成为主流.为验证就近务工是否有助于提升农民工城市融入意愿(表７),引入

农民工户籍地虚拟变量(江苏籍＝１;非江苏籍＝０),结果显示,这一变量的影响方向为正,但并未通过

显著性检验,说明就近务工并不能成为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一个因素,或者说,省内外户籍地异质

性不构成在苏务工农民工选择留城和户口迁入的关键因素.

１２第１期　　　　　　　钱　龙 等:助推还是羁绊:宅基地财产性收益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

① 数据来源于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７２１６０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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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不同代际的异质性分析

不同代际农民工的观念、成长环境均有很大差异[３９],从已有文献来看[７Ｇ８],老一代农民工来到城

市主要是为了改善家庭福利,返回农村的意愿相对较强;而新一代农民工多不留恋农村,对城市更加

向往,甚至很多新生代农民工从小就出生和生活在城市,农村已经成为回不去的故乡.为识别宅基地

财产性收益对两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有无差异化影响,按照年龄是否超过样本平均值,将整体样本区分

为年龄较大农民工组和年龄较小农民工组进行比较分析.结果显示(表８),宅基地财产性收益现值

对年龄较大农民工的留城意愿和户口迁移意愿没有显著影响,但宅基地预期财产性收益对这一群体

的城市融入意愿有显著负向影响.对年龄较小农民工而言,宅基地财产性收益现值对其城市融入有

显著促进效应,宅基地预期财产性收益也显著负向影响其留城意愿和户口迁移意愿,这与整体样本保

持一致.因此,表８的结果表明,预期宅基地被征能够获得补偿时,两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意愿均下

降.但年龄较大组和年龄较小组的差异体现在:能够获得宅基地财产性收益现值时,年龄较大农民工

融入城市的意愿没有提高,但能够增强年龄较小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意愿.
表８　宅基地财产性权益与农民工城市融入:代际差异

变量
年龄较大农民工

留城意愿 户口迁移意愿

年龄较小农民工

留城意愿 户口迁移意愿

宅基地财产性收益现值 ０．０３２(０．０３０) －０．０１０(０．０２１) ０．１３４∗∗∗(０．０４３) ０．０９１∗∗∗(０．０３０)

宅基地预期财产性收益 －０．０１８∗(０．００８) －０．０１１∗(０．００５) －０．０１８∗(０．０１０) －０．０１０∗(０．００８)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LRchi２ ４２．２３∗∗∗ ３５．１８∗∗∗ ８１．９７∗∗∗ ７１．６７∗∗∗

PseudoR２ ０．０７２ ０．０２４ ０．１１５ ０．０４３

观测值 ６８２ ６７０ ７８０ ７６９

　　５．进一步讨论

推进亿万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实现更高质量的新型城镇化是今后相当一段时间的战略性任务.
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一个关键标志是户籍迁入城镇,因此,提升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得到政策层面高度

关注.«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提出“到２０２０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６０％左右,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４５％左右”的两大政策目标.２０１６年,国务院进一步发布«关于推动１亿非户

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的通知»,再次确认了上述目标,并明确提出“十三五”期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

年均应提高１个百分点以上.截至２０１９年底,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突破６０％,但户籍人口城

镇化率只达到了４４．３８％,没有完成预期目标①.表明推进城市融入的症结和难点在于鼓励农民工将

户口永久迁入城镇.本文前述研究也证实,农民工留在务工城市的意愿较高,但是户口迁入意愿较

低,从而揭示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远滞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现实基础.本文还证实,能够变现的宅

基地财产性收益现值对促进农民工城市融入有正向影响,但宅基地被征时能够获得补偿性收益的预

期不利于农民工融入城市.
表９　受访农民工不想在城市落户的原因

不想在城里落户的原因 占比/％

不愿放弃宅基地 ２６．７４
不愿放弃承包地 １２．５３
故土难离 ４６．３１
政策不确定,不敢贸然行动 ２８．６６
其他 ５．１７

为进一步探寻宅基地因素对农民工实现城市融入

的影响,表９统计了农民工不想在城市落户的原因.结

果显示,有２６．７４％的农民工选择了“不愿放弃宅基地”.
这说明城乡户籍转换过程中,宅基地能否得到妥善处置

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有关键性影响.为防止宅基地成

为阻碍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障碍性因素,有必要抓紧出台

宅基地有偿退出机制,让农民工拥有退出权[４０].只有完善宅基地的退出补偿机制与增值收益分配模

式,并形成稳定的法律关系,农民工才能不留遗憾地离开农村,增强其成为城市居民的推力;而不是因

惦记宅基地预期财产性收益,选择继续在城乡之间来回奔波[３１],保持退不出、融不入的“两栖”状态.

２２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总１５１期)

① 数据来源于http://www．ce．cn/xwzx/gnsz/gdxw/２０２００２/２８/t２０２００２２８_３４３６０９０３．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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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部分实证研究也证实,宅基地退出有利于农民工城市融入[３０].在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试点

地区,给予农民合理的补偿,农村居民转为城镇居民的意愿会显著提升[４１].
表１０　受访农民工融入城市面临的主要困难

面临的主要困难 占比/％

房价/房租高 ２８．３７

工作不稳定/生意不好做 １７．５９

收入水平低 １６．３７

子女在本地上学或升学难 １４．７７

自己或父母养老难 １２．６８

当地外来人口政策变动频繁 ２．９０

不适应当地生活方式 ２．０４

其他 ５．２９

合计 １００．００

农村宅基地的主要功能之一是实现“居者有其屋”,
随着农民工及其家人进入城市务工和生活,老家农宅的

居住功能重要性随之下降甚至消失,实现在城镇的稳定

居住成为农民工的迫切需求.实际上,此次调查也显示

(表１０),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最大障碍就是城市房价/房

租太高,比例达到了２８．３７％,远超过其他选项.笔者通

过深度访谈也发现,如果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和农房使用

权可交易,大多数农民工,尤其是年龄较小的农民工还

是希望通过农宅交易获得一笔可观的财产性收入,并将

这笔收入用于城镇购房,实现在城镇的长期稳定居住.
然而,长期以来,宅基地流转和农房交易只能在村集体内部交易,市场容量狭小,导致实际交易量

十分有限,宅基地和农房的价值被严重低估[３２Ｇ３３].这也是近些年来,广大农村地区空心村占比不断上

升的关键原因所在,造成了农房资产的大量闲置和土地资源浪费[４２].因此,在宅基地“三权分置”的
背景下,应抓紧研究农房换购城镇住房的可行性,可通过修改法律和交易限制,逐步放开宅基地使用

权流转和鼓励农房交易[４３],实现还权赋能,让宅基地使用权和农房所有权在更大市场范围中进行优

化配置.实际上,这与２０２０年４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

机制的意见»(简称«意见»)的精神是相一致的①.«意见»指出,要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完善要

素价格形成机制和市场运行机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推动要素配置依据市场规

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相对劳动力和资本,土地要素的市场化配置

程度最低,是当前亟需提升市场化配置水平的要素种类[４４].可喜的是,长期固化的宅基地制度正在

变革,包括宅基地管理制度在内的“三块地”改革已经在全国３３个试点地区进行封闭运行,并积累了

丰富的实践经验[４５].２０２０年９月,农业农村部下发的«关于积极稳妥开展农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

宅盘活利用工作的通知»②,更是突破性地提出,在符合农村宅基地管理规定和相关规划的前提下,允
许返乡下乡人员和当地农民合作改建住房,从而打破了城里人不能到农村建房的局面,解决了农宅不

能与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以外的主体进行交易的问题,这无疑是一种进步.当然,这仅仅是一小步,
后续期待宅基地制度变革大胆迈开步子,在坚持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

不受损三个底线的前提下,进一步推动宅基地使用权和农房在城乡之间有序流动,实现土地要素在城

乡之间的高效率配置,并有效提升农民工的财产性收入,助力农民工及其家庭的城市融入.

　　五、结论与启示

　　１．结　论

从发展规律来看,推进新型城镇化是大势所趋,而实现亿万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也是缓解城乡二元

矛盾、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提振内需和支撑国内大循环、缓解经济社会转型矛盾的关键所在.当前,中
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超过６０％,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仍较低,还不足４５％,远低于发达国家平均

８０％的水平.本文对江苏省１３个地市的调查也显示,农民工虽然有很强的留城定居意愿,但是户口

迁移意愿较低.这表明中国的城镇化难点发生了改变,已经从过去的不能落户城镇转向为当前的农

民工不愿落户城镇,可以预见后续推进新型城镇化将会十分困难.本文通过分析宅基地财产性收益

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发现随着宅基地居住保障性功能的下降和财产收益性功能日益重要,宅基

地财产性收益现值越高,越有助于农民工选择留城和将户口迁入城市;宅基地预期补偿性收益越高,

３２第１期　　　　　　　钱　龙 等:助推还是羁绊:宅基地财产性收益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

①

②

资料来源于http://www．gov．cn/zhengce/２０２０－０４/１０/content_５５００７４０．htm.
资料来源于http://www．gov．cn/xinwen/２０１９Ｇ１０/１６/content_５４４０４７９．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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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留城意愿和户口迁移意愿越低.也就是说,宅基地因素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不可忽视,且宅

基地财产性收益现值和预期性收益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完全相反.异质性分析表明,两类财产

性收益对年龄较大农民工和年龄较小农民工的影响有所差异.其中,宅基地财产性收益现值不能激

发年龄较大的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积极性,但能有效提升年龄较小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意愿.与整体样

本一致,宅基地预期补偿性收益对两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均有显著负面影响.

２．启　示

基于上述发现,本文得出以下几点启示.首先,需要意识到,在政策层面不再要求农户以放弃承

包地和宅基地为前提来实现城镇落户的制度背景下,宅基地因素仍然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有十分关

键的影响.当处置宅基地能够获得一定的财产性收益现值时,有助于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而预期

宅基地被征所能获得的补偿性收益越高时,无论是年龄较小农民工还是年龄较大农民工,都倾向于不

融入城市.因此,为有效推进农民工城市融入,在宅基地“三权分置”的制度背景下,一方面应逐步放

开宅基地使用权流转限制,鼓励农房交易,让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能够带着财产进城,增强其

城市融入意愿和融入能力;另一方面,在总结“三块地”改革经验的基础上,需加快研究制定宅基地资

格权和使用权的有偿退出政策,由点带面地推广和普及有效做法,加快形成宅基地交易市场,防止宅

基地问题悬而不决而迟滞中国新型城镇化进程.其次,还应注意到宅基地财产性收益对不同代际农

民工的差异化影响.当农户能够通过交易宅基地使用权和农房所有权来获得一定的财产性收益时,
年龄较大的农民工仍然不希望融入城市,但年龄较小的农民工会因此更加积极地融入城市.因此,推
动宅基地制度变革和放活宅基地使用权,最可能撬动的人群是年轻农民工.实际上,相对老一代,年
轻一代农民工也有更强的城市融入意愿.鉴于年轻一代农民工在农民工群体的占比越来越高,因此,
要以此为契机,抓住改革窗口期、关键期,大胆地推动宅基地制度变革,尽可能减少来自农村的退出障

碍,并将其转换为助推力量,以有效提升中国人口城镇化水平,尤其是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为更高水

平、更高质量的新型城镇化提供制度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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